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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
第二屆第十六次法規研究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09年 11月 10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14：00 

地  點：本會永華辦公室第一會議室 

出  席：林  本、林裕豐、黃建鈞、周帶喜、莊欽淇、朱益民、楊燕

和、顏夷伯、林澤森、汪裕成、陳尚志、謝侑達、蔡佳峯、

趙元鴻等 14位 

列  席：徐法規顧問敏斯、高法規顧問溓鴻、曾法規顧問永信、提案

人黃謙盛建築師、上耀建設曾鵬光 

請  假：葉士玄、侯坤池、王東奎、施松汶、鄭承佳、詹法規顧問益
寧、林法規顧問三進 

主  席：林法規主委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徐敏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主席報告： 

    大家午安！感謝各位委員、顧問抽空出席本次會議。以下就近期

法規委員會之會務向各位概略報告如下: 

    (一)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為建置 2019年版綠建築專章及技術
規範「綠建築專章電子化評估系統」訂於109年11月 24 日(二)

借用本會第一會議室辦理「綠建築技術規範法規研討會」,歡

迎各委員、顧問有興趣可自由列席參加。 

    (二)本會 109年 10月 22日推薦 13位建築師供臺南市政府工務局

遴聘 6位，市府 109年 10月 30日函請本會推薦女姓委員 1

名以上，本會 11月 2日已 mail週知 16位女姓會員，但均無
人報名。 

    (三)「110年度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造(雜項)執照(變更設計)抽查

後委託建築師公會協助審核委託專案服務」109年 11月 6日

已上網公告，本會已著手辦理投標事宜，並預計於 109年 11

月 17日辦理開標。 

    (四)109年 11月 25日下午 3：00至 5：00本會辦理抽查缺失樣態
說明會，由本人擔任主講人，全程參與講習建築師當天可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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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積分 40點。 

    (五)109年 11月 11日(星期三)臺南市政府舉辦「新建管系統建築

執照線上申請書圖電子化繳交推廣說明會」，請轉知會員報名
參加。 

    (六)內政部營建署 109年 10 月 23日轉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

施工編第 38條條文草案，針對「水平橫條」定義模糊致使實
務認定不一認有修正之急迫性，目前正在研議修正中。 

二、討論提案： 

    提案ㄧ：有關建築物地下室均僅供停車空間、法定防空避難室、
台電受電室及機械室使用時，是否得免計入容積總樓地
板面積？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曾永信建築師) 

   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本案坐落台南市新化區新太段 986、987等 2 筆地號，擬
申請地上 14層、地下 3層店鋪、住宅新建工程之建造執
照。其地下 1、2、3層為汽車停車空間及必要之機電設
備空間，並無任何居室空間使用。 

        二、地下室各層之設備及停車空間配置規劃，係考量使用效
率而整體配置之空間。 

        三、是否得適用 102年 6月 3日第 3次復核會議之提案八決
議：本案地下層以下整層得免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計
算？ 

        四、檢附本案地下層平面圖乙份(詳本提案附件 P1-P3）供參
考。 

        五、另本案新化區依法並無須設置防空避難室， 能否自行增
設防空避難室？自行增設之防空避難室是否得免計入容
積總樓地板面積？亦請併案討論。 

決  議：本案個案決議：請提案人依下列方式檢討修正： 

        一、地下層之梯廳面積，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
(以下簡稱本編)第 162條第 1 項第 1款規定檢討免計容
積。 

        二、本案得將地下層各樓層併同地上各樓層之安全梯及機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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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等空間面積，依本編第 162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檢
討免計容積。 

        三、本案得就地下層各樓層之停車位數量，依本編第 162 條
第 1項第 3款規定，以每輛 40平方公尺換算免計容積。
但以機械式設置者，依內政部營建署 101.03.26營署建
管字第 1010015990 號函示略以：「…其以機械式設置者，
得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，惟僅實際設置範圍之停車
空間面積得不計入容積。至於機械式停車空間換算容積
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方式，涉及個案實務執行，請本於
權責核處」。爰建議通案確認本市建築物每輛機械停車空
間換算免計容積之樓地板面積時，以其最底層之停車位
數量，每輛 40平方公尺免計容積。 

        四、依內政部 90.3.27台內營字第 09083018 號函釋，自行增
設防空避難室不得免計容積，故本案得依 104.10.6 召開
104年度第 4次復核會議提案十三決議內容整體檢討。 

        五、請提案人檢討修正後，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
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。 

           【110 年 01 月 13日第二屆第八次理事會審議通過】 

    提案二：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(以下簡稱本編)第 136
條第 2項設置之出入口緩衝空間，是否需設置於昇降設備
之正後方？另本案依法設置之行動不便者汽車位是否適
用臺南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理使用辦
法，得以繳納代金方式免附設停車空間？(提案人：曾永
信建築師) 

   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依本編第 136條第 2項規定略以：「設置汽車出入應設置
緩衝空間，其寬度及深度應依下列規定：……二、利用
昇降設備之車庫，除前款規定之空間外，應再增設寬度
及深度各六公尺以上之等候空間。」 

        二、再依「臺南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理使用
辦法」第 2條規定： 

              建築物依規定應附設停車空間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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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起造人或所有權人得申請繳納代金，免予附設停車
空間： 

            (一)、建築基地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下，且其寬度或
深度任一邊未達十公尺；應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
行道地區，其寬度、深度及面積以扣除騎樓或無
遮簷人行道後之寬度、深度及面積為準。 

            (二)、依都市計畫法令或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應附設之法
定汽車位在三輛以下或法定機車位在九輛以下。 

            (三)、建築物因增建、改建或變更使用須增設汽車位或
機車位。 

(四)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勘查認為不宜設置。 

        三、本案建築物為 1棟地下 3層、地上 14層之辦公室建築(詳
附件一至附件三各層平面圖 P4-P6)，本案依法需設置 2
輛裝卸車、2 輛行動不便者車位、通往地下室之機車車道
及 1座汽車昇降設備通達地下 2、3層停車空間，前後留
設 4米及 3.5米騎樓，在基地條件受限之前提下昇降設
備之等候空間是否需設置於昇降設備正後方？             

        四、承上，本案位於商業區依法需設置法定汽車位 56輛，因
地形限制採用汽車昇降設備及機械車位提高停車效率，
又機械汽車停車設備無法供行動不便者使用，本案行動
不便者車位是否適用「臺南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繳納
代金及管理使用辦法」規定以繳納代金方式辦理？ 

    決  議：本案個案決議：本案請提案人依下列方式檢討修正： 

        一、依內政部 88.12.31台內營字第 8878470 號函規定，利用
昇降設備之車庫所增設寬度及深度各 6 公尺之等候空間
應設置於汽車昇降設備之前方，以利車輛自基地建築線
進入汽車升降機之等候使用。揆其函釋意旨，倘地面層
汽車昇降設備空間之外牆採用可通視性材質，其等候空
間設置於汽車昇降機之側後方，似非法所不許。         

        二、本案汽車昇降機如確實能供行動不便者及其搭乘車輛操
作無礙出入地下層停車空間時，得於地下層設置平面式
無障礙停車位，但不得設置於機械式非平面之停車位。
則本案原設計之地面層無障礙停車位可考慮作為汽車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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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機之空間。 

        三、如無法依上述方式修正，則本案基地設置無障礙停車位
確有困難，依「臺南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
管理使用辦法」規定，得以繳納代金方式辦理，免設置
無障礙停車位。 

        四、請提案人修正後，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
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。 

          【110 年 01 月 13日第二屆第八次理事會審議通過】 

    提案三：上曜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臺南市安平區金華段 45地
號建築基地，由於造型設計緣故，希望創造具有代表性之
建築物，提昇本市整體都市景觀，型塑出比例美觀之屋頂
造型，爰於考量施工需求，異動原同意屋脊裝飾物之造型
（如附件一、二），詳如說明，再次提請討論。（提案人：
張文明建築師） 

   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上揭圓形穹項造型構造物僅為表現建築古典造型之裝飾
物，其內部除包覆樓梯間、昇降機間、水箱等屋頂突出
物外，並無供住戶使用之空間（詳本提案附件一剖面示
意圖）所示依法得視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（以
下簡稱本編）第 1條第 10款第 3 目之「屋脊裝飾物」。 

        二、本案再次提送「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
目抽查復核小組」，原依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中華民國
106年 6月 7日南市工管二字第 1060586484號函決議檢
討通過，略以：「….屋頂面設置圓形穹頂造型構造部分，
得視為本編第 1 條第 10款第 3目之「屋脊裝飾物」，免
依本編第 1條第 10款第 5目規定檢討；但其下緣設置垂
直環繞支撐之「立體構架」，仍應依本編第 1條第 10款
第 5目規定，除檢討三分之二透空率外，其水平投影面
積與第 1 目之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和，以不超過
建築面積之百分之三十為限…」，如附件二之計算方式 

        三、本案後續遵照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

7日南市工管二字第 1060586484號函，略以：「..須都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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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審議及開放空間預審案件，於屋頂面增設圓形穹頂

造型構造，除其四周開口部不得設置窗扇封閉外，其餘

應考量其耐震、抗風、避雷、耐久性能外，亦不得違反

飛航管制規定，並經都市設計審議、開放空間預審通過，

方能核准本案之變更設計。」 

        四、其他補充資料：附件三-新舊穹頂立面、附件四-新舊穹
頂剖面、附件五-施工示意圖。詳 P7-P12 

    決  議：本案個案決議： 

        一、本案修正後圓形穹項造型構造物之屋頂突出物得認定為
「屋頂裝飾物」。(註：本案請提案人補充該屋頂裝飾物
之平面圖及立面圖，並標示高度等相關尺寸) 

        二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

核小組會議。 

           【110 年 01 月 13日第二屆第八次理事會審議通過】 

    提案四：本案基地東面臨接 30公尺計劃道路，因南側鄰未開闢道

路，為法定停車進出，故於基地內南側自設 3.5 公尺車

道，其車道部份需使用未開闢道路連接後側停車空間，

於申請建照審查時，卻被要求需辦理排水聯審。本案是

否依規定應辦理排水聯審？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

人：周帶喜建築師） 

    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案基地臨接已開闢完成之 30公尺寬計劃道路(北安路
三段)，基地臨接北安路之長度約 30.3公尺。 

二、 本案自設 3.5M車道，僅於末端轉彎處佔用未開闢道路，
但面積甚小，應可免辦理排水聯審。P13-P14 

決  議：本案個案決議： 

        一、本案東側臨接之道路已符合 102.11.1 召開「臺南市未完
成道路闢建之建築基地申請建築執照出入通路辦法」審
查研商會議決議一、(二)：「建築基地連接都市計畫地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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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計畫道路，現有路面已鋪設完成可供通行，且現有溝
渠具有排水功能者。其與建築基地同寬範園部份之鋪面
寬度，新建建築物五樓以下者現況道路寬度應達 3. 5 公
尺以上；新建建築物六樓以上者現況道路寬度應達 4 公
尺以上；但因地形特殊或現場有障礙物致闢築確有困難
者不在此限。」，得免適用「臺南市未完成道路闢建之建
築基地申請建築執照出入通路辦法」規定辦理審查。 

        二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
核小組會議。 

           【110 年 01 月 13日第二屆第八次理事會審議通過】 

    提案五：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(以下簡稱本編)第 164
條之 1規定住宅等類似用途地面層樓層高度不得超過 4.2
公尺，其餘各樓層之樓層高度均不得超過 3.6公尺，若住
宅類似用途如門廊(或出入口門廊)為獨立出入口，且為地
面層樓高度斜屋頂建築物，是否可以地板計算至天花板高
度為其樓層高度計算，俾符合 4.2公尺樓層高度之規定？
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李全發建築師) 

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本案主建築物為 2 層供住宅使用之斜屋頂建築物，其主
入口門廊及側旁停車空間皆僅為一層樓高之斜屋頂構造
物，且地面層停車空間設置單獨出入口。 

二、本案之門廊頂部設置天花板(高 3.05公尺)；停車空間頂
部亦有設置天花板(高 3.8公尺)；則其樓層高度是否符合
本編第1條第13款及第164條之1有關樓層高度之規定？ 

三、本案相關設計圖說詳本提案附件。P15-P18 

    決  議：本案通案決議： 

一、本編第 1條第 13款規定：「自室內地板面至其直上層地
板面之高度；最上層之高度，為至其天花板高度。但同
一樓層之高度不同者，以其室內樓地板面積除該樓層容
積之商，視為樓層高度。」，建築物為「門廊」者，既非
為室內空間，當免依上揭規定檢討其樓層高度。 

二、又位於地面層獨立出入口且為一層樓高度斜屋頂之停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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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間者，該範圍得視為最上層之高度，其樓層高度為至
其天花板高度；再與其他室內樓地板面積併計後，除該
樓層容積之商，視為樓層高度，以檢討本編第 164 條之 1
有關樓層高度限制之規定。 

三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
核小組會議。 

           【110 年 01 月 13日第二屆第八次理事會審議通過】 

    提案六：「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第六救災救護大隊公園分隊辦公廳
舍」因辦理指定建築線及基地內廢止部份現有巷道，基
地範圍之 1551地號產生現有巷道穿越基地之問題，其現
有巷道面積是否可比照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(以下
簡稱本條例)第 7 條第 4款規定，計入法定空地計算? 詳
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樸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黃
謙盛建築師) 

    說  明：依本條例第 7條第 4款規定:「建築基地鄰接計畫道路或
現有巷道，側面或背面鄰接現有巷道者，於申請指定建
築線時，應一併該巷道之邊界線，其側面或背面在現有
巷道部分及退讓土地，得以空地計算。」；本案建築基地
正面臨接 20公尺寬計畫道路，基地中間有現有巷道經
過，是否可比照第 7條第 4款規定中之「現有巷道部分
及退讓土地得以空地計算」，將現有巷道面積計入法定空
地計算?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詳 P19-P23 

    決  議：本案個案決議： 

一、本案建築基地倘完成廢道及改道之程序，並取得本市都
發局之核准文件者，即符合本條例第 7 條第 4款規定，
其側面或背面在現有巷道部分及退讓土地，得以法定空
地計算。 

二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
核小組會議。 

           【110 年 01 月 13日第二屆第八次理事會審議通過】 

    提案七：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(以下簡稱本編)第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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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留設之開放空間與都市設計審議規定留設之開放空
地，是否得共用？其法令檢討疑義，詳如說明，提請研
議。(提案人：朱益民建築師) 

    說  明：依本編第 15章「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」

規定留設之開放空間與「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」

(108.7.5 修正、108.10.1 生效)第肆章第 6點規定留設

之開放空地，如因基地特殊情形及建築物配置關係，致

共同使用上揭開放空間與開放空地等情事，且共用範圍

之面積不計入沿街式步道式開放空間之面積，但其空間

之實質開放性仍不變，是否符合本編第 283條第 1項第 1

款之規定？  

    決  議：本案通案決議： 

一、考量基地條件特殊及建築物配置，致沿街步道式開放空
間與都審規定留設之開放空地有共用情形時，其共用部
分之面積不得計入開放空間面積，但本質上仍屬沿街式
步道式開放空間，依本編第 283條第 1 項第 1款規定，
應全長留設，惟於設計圖說應將該共用部分詳予標註說
明。 

二、承上，檢討本編第 283條第 1 項第 2款第 3目廣場式開
放空間任一邊與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臨接長度時，得併
計該共用部分之臨接長度。 

三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
核小組會議。 

           【110 年 01 月 13日第二屆第八次理事會審議通過】 

    提案八：有關「本市東區仁和社段 1290、1293、1293-1地號土地和
宜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集合住宅新建工程」建築執照，申請
展期乙案，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林峰生建築師
事務所) 

   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依「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

定復審案件處理原則(一)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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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二、本案因都市審議及開放空間預審審查中，尚無法於期限

內完成，請 貴府同意展期所請。詳附件 P24-P28 

    決  議：本案提案人撤案。 

          【110 年 01 月 13日第二屆第八次理事會審議通過】 

三、散  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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